
1. 衛生局調病歷並安排調解會議時間。 

2. 函送「開會通知單」予醫病雙方。 

3. 當事人所申請之「醫事專業諮詢」得提供調解會作為

調解之參考，會議後可攜回。        

檢察官或法院移付

案件 

              臺中市醫療爭議調解作業流程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當事人(與醫療爭議有關之醫事人員、醫事機構、病人或其他

依法得提起訴訟之人)填寫醫療爭議調解申請書 

調解會受理書面申請(醫療爭議調解申請書) 

會議進行 

1.主持人由調解會委員擔任。 

2.主持人說明開會緣由(當事人得推舉 1至 3人列席協同調解)。 

3.調解會調解時，得邀請醫學、法律、心理、社會工作或其他相

關專業人員列席陳述意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由衛生局收案(確認備齊申請所需文件資料)，聯絡告知

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，並聯繫醫療單位啟動關懷 

訴

訟

程

序
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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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送調解不成立證

明書 

調解不成立 
調解成立 

雙方簽署調解書 

調解書函送法

院核定 

 

衛生局收受核定後

將調解書函送雙方 

結案 

必要文件： 

1.調解申請書

2.委任狀(若為

本人申請則無需

填寫) 

113.2.訂立 

當事人得檢具

病歷複製本及

問題向藥害救

濟基金會申請

醫 事 專 業 諮

詢，俟基金會回

復諮詢結果後

將將諮詢結果 

提供予本調解

會供調解參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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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知檢察官或法院 


